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春风油田排641北产能建设工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28团
	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锦绣山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本次工程利用现有1#、2#井台部署油井7口，其中新钻井6口（水平井5口，定向井1口），利用老井1口（排641井-平2）。新建产能1.15×104t，10年累积产油7.1×104t，采出程度29.83%。新建Φ114×7集油管线1.087km，新建Φ89×6集油管线0.451km。

工程总投资3488.0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费用估算为235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74%。
	1施工期

（1）生态
本工程井场及集输设施占地，均会造成植被生物量损失，施工过程致使地表松动，易引起水土流失。施工作业时尽量避开植被密集的区域，避免破坏植被及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井场建设和管道敷设应严格控制占地面积，严禁随意扩大扰动范围，管道敷设时，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分层回填并采取临时覆盖措施，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状，将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2）废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为管线工程敷设产生的扬尘、钻井工程柴油钻机产生的废气以及汽车尾气等，合理安排施工工期，严谨在大风天气进行土方作业，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检修，保证其工况良好，临时土方堆放时采用防尘布覆盖并洒水降尘。
（3）废水

施工期废水包括钻井废水、管道试压废水和生活污水。钻井废水委托克拉玛依前山石油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试压废水作为洁净水循环使用，试压结束后用于场区洒水抑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连队现有排水设施。
（4）噪声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钻机、各种机泵等施工机械设备及运输车辆。施工机械设备及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强度为80-105dB（A）。采用低噪声设备，定期维护，设置基础减振和隔声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可控制施工场界噪声达标。
（5）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废主要包括一般固废、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一般固废钻井泥浆及钻井岩屑委托克拉玛依前山石油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置，焊接及吹扫废渣和废弃包装送一般固体废物填埋场处置；危险废物为废机油、废烧碱包装袋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运往128团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2运营期
（1）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采油、油气集输过程中无组织逸散的非甲烷总烃，项目集输采用管道密闭集输，选用质量可靠的设备、仪表、阀门等，加强对密闭管线和密封点的巡检，采取上述措施后，井场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8-2020）中企业边界污染物控制要求。
（2）废水
运营期废水主要为采出水和井下作业废水。油气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采出水通过集输管道输送至春风联合站、井下作业废水经收集后运至春风联合站，经春风联合站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和分析方法》（SY/T5329-2022）标准要求后，回注地层。
（3）噪声
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各类机泵等机械设备及运输车辆产生噪声。项目选择先进低噪声设备，对噪声较大的设备设置减振和隔声措施，加强设备保养和维护，采取以上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4）固体废物
运营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危险废物。落地油、废防渗布、清管废渣、废弃含油抹布、劳保用品等危险废物均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危险废物收集、运输须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要求进行。废润滑油集中收集后交由春风联合站综合利用处理。
（5）生态环境
项目井场永久占地将改变土地的使用功能，但不会造成区域生物多样性下降，项目建设对周边动物种群数量与种类的变化影响不大。井场永久占地采用土压实或砾石覆盖，以减少风蚀量，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增强环保意识，加强管理严禁捕杀野生动物，严禁破坏管线两旁的自然植被，通过宣传和严格的管理措施，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6）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环境风险主要为钻井、油气开采、集输过程发生井喷、井漏，集输管线泄露，引发的伴生/次生污染物排放，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钻井及井下作业严格遵守安全规定，降低井喷事故发生概率，固井作业选用优质水泥浆固井，井下作业落地油100%回收；项目集输管道采用保温无缝钢管，按规定进行设备维修、保养，及时更换易损老化部件，防止原油泄漏事故发生；项目属于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须纳入公司现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